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市级造林绿化 项目年份 2020

项目主管部门(单位) 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

市级预算

执行情况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

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

数

3870.40 0.00 3864.40 6.00

市级财政

资金使用

情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

数

3864.40 3864.40 0.00 0.00 0.00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

列出各子项目名称

和金额）

子项目名称 实际金额（万元）

合计 3864.4

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示范段生态效益监测 20

“三化”示范村建设 200

成片林建设以奖代补 3644.4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

实现情况

（80分）

投入目标

（24分）

资金使用合

规性
合规 3 好 3

财务制度健

全性
健全 3 好 3

各级财政应

承担资金到

位率

=100% 3 =100% 3

预算执行率 =100% 8 =99.84% 8

专款专用率 =100% 3 =100% 3

项目日常进

度管理规范

性

规范 4 好 4

产出目标

（24分）

完成成片林

建设以奖代

补面积

=6084亩 8 =6074亩 7.93

完成“三化” =10个 8 =10个 8



示范村以奖

代补个数

完成森林质

量精准提升

示范段生态

效益监测

=1份 8 =1份 8

结果目标

（26分）

营造林实绩

核查 综合评

分

≥90分 5.2 =99.2分 5.2

林木覆盖率 ≥20.85% 5.2 =20.92% 5.2

全市森林覆

盖面积

≥189.2
万亩

5.2
=189.82
万亩

5.2

社会对造林

绿化建设的

满意度

≥95% 5.2 =98% 5.2

以奖代补村

庄绿化覆盖

率

≥35% 5.2 =40% 5.2

影响力目

标（6分）

全市森林生

态系统
完善 6 好 6

合计 79.93
填表说明：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均含非税收入。“年初预算

数”填“二下”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余、

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支付

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财

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

及当年调整预算数-财政拨款数；资金结余、结转数=财政拨款数-实际支付数=结转数+财政

收回数。2.“指标名称”中“投入”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17年度苏州市级财政

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投入”类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结果”、

“影响力”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通过

的指标，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3.各项指标权重

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即各项指标分值=该类总分值/指
标个数。4.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19年 12月 31日。定性指标按照 好、较好、

一般、较差、差 等级评分，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80%、60%、40%和 20%。定量指

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130%
得权重值满分，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超过 130%的
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投入”类指标评分规则同“产

出”类指标；“结果”类指标以 100%及以上为满分，每降低 1%扣权重值 5%。某项指标无

法提供具体数值，且无说明，得 0 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公益性项目，实施范围包括张家港市、常熟市、太仓市、昆

山市、吴江区、吴中区、相城区和高新区，以实施两湖一江生态修复、

沿水沿路绿色廊道、彩色珍贵生态片林、美丽田园农田林网、特色高

效林果基地、美丽宜居绿美乡村、森林质量精准提升“七大工程”为

重点，对 2019年完成但未补贴的新增成片林 6084亩（最终亩数以省

营造林实绩综合核查结果为准）和建设“三化”示范村 10个进行以

奖代补，并计划于 2020年对绕城高速吴中甪直段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示范段进行生态效益监测，进一步完善市域森林网络、有效提升森林

质量及其综合服务功能。

项目总目标

按照省委、省政府实现资源总量持续增长，绿化与彩色化、珍贵化、

效益化相结合和市委、市政府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围绕建

设“宜居美丽新苏州”目标，进一步加快全市造林绿化建设步伐，加

强森林资源保护力度，使苏州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年度绩效目标

按标准如期拨付市级财政专项资金，带动各级财政、社会资本投入，

形成有效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对 2019年完成但未补贴的年度成片林、

“三化”示范村建设任务实行以奖代补，建设一批质量优、效益好的

市级造林绿化重点工程，切实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对绕城高速吴中甪

直段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示范段进行生态效益监测，科学评价森林质量

提升效果，为今后在我市丘陵山区生态林和“十五”期间建成的绿色

通道推广森林质量精准提升，不断优化结构、合理密度、美化林相、

提高质量提供技术示范。



项目实施情况

一、项目实施方案

本项目为公益性项目，2019年 12月申报绩效目标时，计划实施内容

及预算资金：一是开展成片林建设以奖代补，预算资金 3650.4 万元；

二是开展“三化”示范村建设，预算资金 200万元；三是开展森林质

量精准提升示范段生态效益监测，预算资金 20万元。

二、项目完成情况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完成对成片造林 6074亩予以补贴；完成建设“三

化”示范村 10个；完成绕城高速吴中区甪直段高速公路绿色通道森

林质量精准提升示范段建设项目补助资金下达、招投标工作，由于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目前正在实施阶段。

三、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市级财政对 2020年市级造林绿化项目实行 3864.4 万元以奖代补，已

按具体完成的项目全部拨付到位，财政拨款数共计 3864.4 万元，实际

支付 3864.4万元。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苏州市农村绿化项目

管理办法（试行）》等要求，项目资金做到专项转账、专款专用，由

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与市财政局于 2020年 6月联合行文《关于下达

2020年度苏州市级造林绿化项目以奖代补资金的通知》（苏财建

〔2020〕74号）下达，进一步规范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项目

建设质量和成效。

（一）成片林建设以奖代补，预算 3650.4万元，实际使用 3644.4万

元。主要用于对 2019年新增成片林 6074亩，按照 6000元/亩标准予

以以奖代补。其中，张家港市 141.6万元、常熟市 1141.2万元、太仓

市 1989万元、昆山市 166.8万元、吴江区 131.4 万元、吴中区 1.8万
元、相城区 71.4 万元、高新区 1.2万元。

（三）“三化”示范村建设以奖代补，预算 200万元，实际使用 200
万元。主要用于对 2019年完成的“三化”示范村 10个，按 20万元/
个标准进行以奖代补。其中，张家港市 40万元、常熟市 40万元、太

仓市 20万元、昆山市 40万元、吴江区 20万元、吴中区 20万元、相

城区 20万元。

（四）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示范段生态效益监测，预算 20万元，实际

使用 20万元。主要用于对绕城高速吴中区甪直段高速公路绿色通道

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示范段生态效益监测进行补助，由于新冠疫情的影

响，计划于 2021年完成工作。

四、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投入目标

1.资金使用合规性。各项目财务制度规范，手续齐全，档案齐备，资

金使用均按照计划进行，资金使用合规。

2.财务制度健全性。根据《苏州市农村绿化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等

文件及现行项目管理要求，严格规范项目申报、督查、验收考核、资

金拨付各个环节，财务制度健全。

3.各级财政应承担资金到位率。2020 年市级农村绿化项目建设配套资

金全部到位，配套资金到位率为 100%。
4.预算执行率。2020年市级造林绿化项目预算资金 3870.4万元，实际

支付 3864.4万元，预算执行率 99.84%。



5.专款专用率。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于 2020年 6 月会同市财政局联合

行文《关于下达 2020年度苏州市级造林绿化项目以奖代补资金的通

知》（苏财建〔2020〕74号）下达资金且全部拨付到位，专款专用率

为 100%。
6.项目日常进度管理规范性。2019年市级造林绿化项目实行定期进度

报送，项目日常进度管理资料完整。

（二）产出目标

1.完成成片林建设面积。根据《江苏省林业局关于 2019年全省营造林

实绩综合核查情况的通报》《关于上报苏州市 2019年营造林实绩的报

告》结果，2019年全市完成成片林建设面积 1.2万亩，同年对其中的

6195亩予以以奖代补，2020年对未纳入 2019 年度以奖代补范围的成

片林建设面积 6074亩，按照 6000元/亩标准予以以奖代补。

2.完成“三化”示范村建设。根据《江苏省林业局关于 2019 年度全省

村庄绿化建设绩效验收情况的通报》结果，2019年苏州市福前村、河

北村、留下村等 10个村庄通过验收，2020年按照 20万/个的标准予

以以奖代补。

4.完成森林抚育示范段面积。根据绕城高速吴中区甪直段高速公路绿

色通道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示范段建设方案，示范段林带宽度 15－
20m，长度 500m，面积 15亩。

（三）结果目标

1.营造林实绩核查综合评分。根据《江苏省林业局关于 2019年全省营

造林实绩综合核查情况的通报》结果，全市营造林实绩核查综合得分

99.2 分。

2.林木覆盖率。根据《江苏省林业局关于认定苏州市 2019 年度森林覆

盖率和林木覆盖率监测结果的函》结果，测算出 2019年苏州市林木

覆盖率 20.92%。
3.社会对农村绿化建设的满意度。2019年 12月-2020年 1 月，通过基

层调查统计的方式得出公众对农村绿化建设的满意度达到 98%。
（四）影响力目标

全市森林质量。2019年全市共完成成片造林 1.2万亩，种植珍贵用材

树种 123.44万株，建成国家森林乡村 17个、省级绿美村庄 10个，实

施森林抚育 5.84万亩，在全市森林资源总量稳步提升的同时，进一步

优化结构、合理密度、美化林相，森林质量显著提高。

项目管理成效

一是造林绿化成效显著。紧紧围绕省林业局下达年度任务，大力实施

“两湖一江”生态修复、“沿水沿路”绿色廊道、“彩色珍贵”生态片

林、“美丽田园”农田林网、“特色高效”林果基地、“生态宜居”绿

美乡村、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等七大工程，建成长江苏州段沿岸生态景

观防护林带 7617亩，新增面积全省第一，基本形成“成带成网”“应

绿尽绿”的长江生态防护林绿色长廊。在长江沿岸造林的带动下，全

市共完成成片造林 1.2 万亩，占年度任务的 224%，种植榉树、银杏

等珍贵用材树种 123.44万株，建成国家森林乡村 17个、省级绿美村

庄 10个，全市森林资源总量预计达到 220万亩，陆地森林覆盖率上

升至 30%，森林生态系统不断优化。

二是森林质量持续提升。强化多功能近自然森林经营理念，以“结构



稳定、优质高效、景观优美、生物多样、功能强大”为目标，采取间

伐、修枝、割灌等措施，提高森林抚育质量，加强森林经营管理，科

学培育和持续利用森林资源，增强林地生产力和森林生态系统整体功

能，今年共实施森林抚育 5.84万亩，并启动绕城高速吴中甪直段森林

质量精准提升示范段建设，积累经验，以点带面，在我市丘陵山区生

态林和“十五”期间建成的绿色通道进行推广，为全市森林优化结构、

合理密度、美化林相、提高质量提供技术示范。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示范段建设相对于其他项目来说有着明显的季节

性，加上项目建设前期招投标程序多等内部因素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外

部因素，影响了部分项目的推进。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下一步，将严格按照《苏州市农村绿化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等要

求，全面加强项目管理，提升绩效管理水平，具体做好以下几方面：

一是加强预算管理，合理设定绩效目标。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一方

面做好造林绿化数量统计、造林标准制定、费用概算、资金总投入的

预算，另一方面更加注重造林绿化绩效目标及生态、经济、社会效益，

从专项资金设立宗旨出发，综合考虑实施过程中不可控因素对预算执

行的影响，科学设计产出、结果、影响力类指标进行，规范设置，通

过制定造林绿化资金支出的绩效目标，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继续

推动对财政资金从注重资金投入的管理转向注重对支出效果的管理，

促进按照成本效益原则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财政资金的有效性。二是

强化队伍建设，严格把控项目进度。加强绩效评价的人才队伍建设，

积极参加财政局及相关部门举办的绩效评价培训班等活动，提高专业

素质，增强工作效率。根据每年我市造林绿化实际情况需要，制定详

细的农村绿化以奖代补资金使用方案，组织相关专业人员审定其可行

性，并按既定方案组织实施，在实施过程中进行跟踪管理，定期进行

审核，及时修正项目实施偏差，合理把控项目实施进程。三是加大宣

传力度，拓宽造林融资渠道。加强造林绿化的宣传教育，让更多的市

民了解造林绿化所带来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树立人人爱绿、人

人种绿的公德意识，营造全社会参与植树造林的良好氛围，积极鼓励

企业和个人参与到植树造林的队伍中来，拓宽造林融资渠道，多元化

吸引社会资本投资造林。

（标注：项目概况、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